
1、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2）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佳电股份 股票代码

00092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红霞 刘义君

电话

0454-8848800 0454-8848800

传真

0454-8467700 0454-8467700

电子信箱

hdjtjdgf000922@163.com hdjtjdgf000922@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营业收入（元）

1,205,766,075.65 1,367,530,726.66 -1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3,347,228.00 108,005,509.43 -32.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72,611,826.50 91,717,840.68 -20.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3,300,150.80 32,215,415.39 65.45%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4 0.21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4 0.21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5.15% 8.02% -2.8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

总资产（元）

2,881,717,036.52 2,832,559,241.97 1.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49,635,176.88 1,385,722,344.65 4.61%

（2）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0,55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哈尔滨电气集

团公司

国有法人

24.14% 126,531,000 126,531,000

北京建龙重工

集团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7% 113,711,963 113,711,963

佳木斯电机厂 国有法人

20.59% 107,928,537 107,928,537

上海钧能实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7% 4,058,549 4,058,549

吕光 境内自然人

0.25% 1,290,000 0

郭冬莉 境内自然人

0.22% 1,166,525 0

中国对外经济

贸易信托有限

公司

－

新股

Ｃ17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15% 808,500 0

陆俊明 境内自然人

0.14% 730,000 0

提学科 境内自然人

0.14% 720,000 0

李建波 境内自然人

0.13% 7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持有

5%

以上（含

5%

）的股东有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佳木斯电机厂三家公司，其中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所持股份性质

为国有法人股，其中：佳木斯电机厂为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属于关联企

业。

（3）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概述

一、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国内经济增速趋缓，从去年上半年开始，国内的钢铁、石化、煤碳

等主要工业行业均大幅下滑，从而导致我公司面对的主要市场份额有所下降，同行业间竞争加剧。 面对这

一情况，公司对市场销售策略进行了调整，大力拓展新产品市场，发展新客户，不断技术创新，利用公司的

研发优势及产品的高质量、高性价比，努力实现较为稳定的市场份额。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0,576.61万元，其中：主营业务收入116,430.49万元，占年度营业收入的

比例为96.56%，其他业务收入4,146.12万元，占年度营业收入的比例为3.44%，利润总额为8,725.14万元，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334.72万元，基本每股收益0.14元/股，总资产288,471.7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144,963.52万元，净资产收益率为5.15%。

二、公司主要开展的重点工作

报告期内，董事会严格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所赋予的职责，本着对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持续

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公司管理层紧密围绕着本年度经营计划积极

开展各项工作，一如既往地秉承“为全球客户提供卓越驱动力” 的经营理念，获得广大用户和管理部门认

可。 报告期内主要完成了以下重点工作：

1、稳抓市场营销

面对防爆电机、高压电机受煤炭等行业低迷影响出现下滑的趋势，公司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加强主机厂项目信息收集，拓展销售面，为稳定我公司的市场份额起到关键作用。

（2）以业主、设计院、主机厂三位一体地建立信息网，所有相关网点和公司内部门协调跟进项目过程，

从而提高了产品中标率。

（3）加强网点建设：采取末位淘汰机制，提高销售人员的潜力。 每月进行营销理论及产品知识的学习，

不断提高网点人员的个人销售能力。

2、保证合同履约

加大市场支持力度，满足订货需求，强化生产调度协调职能，合同交货期得到有效保证。产品履约率的

大幅提升，保障了重点用户的需求，提高了公司信誉和用户满意度。 报告期内，公司合同履约率持续提升，

平均履约率达到99%,比2012年同期96.9%上升了2.1个百分点,不断向合同履约率100%的目标前进。 充分彰

显公司一切工作以服务市场、满足用户需求为目标的工作理念和强大的市场保障能力，提高了公司的信誉

和顾客满意度，为公司在严峻的市场形势下赢得用户的信任。

3、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新增股份成功上市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重大资产置换和新增股份上市工作，并于1月25日，获得深交所审核批准，成功摘

除“ST” ，证券简称由“ST佳电”变更为“佳电股份” 。

4、着力自主创新

公司集中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对高效节能电机、特种低压电机、大型高压防爆电机、核用电机等多个

项目进行技术革新、研发。 上半年申报实用新型专利4项，获得专利授权6项，并荣获中国电器工业协会颁发

的《企业信用等级证书“AAA”级》。

5、加强基础管理

下半年度，公司董事会将克服市场环境制约等多方面困难，针对存在的影响与不足，不断地加强市场

营销和新产品开发，同时积极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控制成本费用，全力推进生产经营各项工作。

1、公司将继续以技术创新为基础，加快新产品开发步伐，优化研发资源配置，加快各种研发项目的推

进速度；完善研发人员的考核机制，调整研发团队的梯队结构，力争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加强公司核心

竞争能力。

2、加大市场开发力度，深入挖掘老用户潜能。 梳理老用户订货资源，抢占竞争对手市场份额，并与重点

主机厂形成战略合作协议。 加大信息收集力度，建立主机厂销售、设计院、信息网、当地发改委四个固化的

信息收集渠道，对项目进行“地毯式”的跟进。 制定灵活的价格政策和销售政策，调动销售员和用户的积极

性，使产品结构调整和产品价格更为合理。

3、加强内控管理，提高各项工作的效率。 统筹协调资源配置，以运营效率为先、质量为本开展好业务工

作。 公司将持续优化内控管理体系、持续改善质量体系、加强建设信息化体系，梳理公司制度；抓好研发与

制造业务流程中的协调，消除可能存在的质量隐患；加大技能培训力度，着力提高从业人员基础素质。

4、进一步强化员工技能培训，锻造职业化的员工队伍。 通过组织学习、定期培训等方式，不断提高员

工业务技能和素质水平。 增强团队意识和对企业文化的认同感、向心力、凝聚力，营造合力互助的团队氛

围。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报告期会计政策、会计估计、核算方法无变化。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本期新纳入合并子公司一家。 报告期公司新设子公司天津佳电飞球电机有

限公司，投资成本5000万元，注册资本5000万元，持股比例100%。

证券代码：000922� � � �证券简称：佳电股份 公告编号：2013-28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

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3年

8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其中独立董事3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实际表决董事9名，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议案并表决，形成董事会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3半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议案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半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本议案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2013半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请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会议审议通过了修正《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章程修正案》请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000922� � � �证券简称：佳电股份 公告编号：2013-30

哈尔滨电气集团

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3年8

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实际表决监事3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议案并表决，形成监事会决议如

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3半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议案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半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本议案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2013半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请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会议审议通过了修正《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将《章程修正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章程修正案》请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8月27日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

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案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待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黑龙江证监局现场检查的整改报告》要求，现

对公司章程修改如下：

《公司章程》第 193�条

拟修改前为：

监事会可召开临时会议，临时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召集，会议通知应在会议召开 1�天前书面通知全体

监事。

拟修改后为：

监事可以提议召开临时监事会会议，监事会主席对其进行召集与主持，会议通知应在会议召开 1�天

前书面通知全体监事。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8月27日

独立董事对公司2013年半年度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

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

发 [2003]56�号）、《关于加强上市公司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信息披露工作的通知》（深证局发字【2004】

338号）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对[2005]120�号）的规定和要求，作为公司的

独立董事，我们本着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2013年1—6月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和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核查，

有关情况如下：

一、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也不存在公司将资金直

接或间接提供给控股股东及关联方使用的情况。

二、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形，控股股东及

其他关联方也未强制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

独立董事

贾绍华 孙传尧 胡凤滨

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1、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2）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远望谷 股票代码

00216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吕宏 徐浪

电话

0755-26711633 0755-26711633

传真

0755-26711693 0755-26711693

电子信箱

lvh@invengo.cn stock@invengo.cn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营业收入（元）

269,032,418.67 157,375,998.60 70.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5,496,086.68 61,794,035.76 5.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52,191,404.38 53,220,431.39 -1.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346,478.23 -54,809,409.43 93.89%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89 0.084 5.95%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89 0.084 5.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4.54% 4.6% -0.0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

总资产（元）

1,737,140,649.98 1,776,717,401.30 -2.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75,348,703.66 1,409,957,096.92 4.64%

（2）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73,459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徐玉锁 境内自然人

30.17% 223,207,114 111,603,557

质押

42,500,000

陈光珠 境内自然人

4.71% 34,866,728 26,150,046

质押

34,000,000

陈长安 境内自然人

4.33% 32,058,440 24,043,828

质押

20,000,000

中航鑫港担保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8% 8,000,000

中新融创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3% 6,169,880

严旭光 境内自然人

0.8% 5,910,000

江苏鑫惠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5% 5,524,385

卢君 境内自然人

0.5% 3,711,500

国元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专用账户

其他

0.44% 3,222,300

中国建设银

行

－

中小企业

板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基金

其他

0.37% 2,743,87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徐玉锁先生与陈光珠女士为夫妻关系，存在一致行动可能。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严旭光除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1,910,000

股公司股份外，还通过信达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4,000,000

股股份，合计持有公司

5,910,000

股股

份。

（3）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3年上半年，全球经济承接上一年整体放缓的走势，继续在调整中缓慢复苏。 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增

长不平衡格局未发生根本变化，市场跌宕起伏。 上半年国内经济总体运行平稳，但增速放缓。

物联网行业处于发展初期，公司超高频RFID产品多数细分应用市场领域仍处于起步阶段，行业的发

展受经济增速放缓和行业发展阶段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波动性。 市场还需要加大力度培育和开拓。 未来市

场的发展面临着挑战，我们还需要加倍努力。

面对起伏的外部环境，公司努力开拓铁路、图书、烟酒、农牧、国际业务及其他新兴行业市场，探索各种

商业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69,032,418.67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0.95%�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65,496,086.6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99%。

报告期内，公司参与出资的上海歌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竞拍深圳市海恒智能技术有

限公司40.35%股权。 海恒智能作为国内图书馆市场占有率领先的RFID企业，与公司产生积极的协同效应。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完善研发组织架构，改善组织功能设置，研发实力持续提高。报告期内获得授权专

利27项，其中发明专利6项，实用新型专利16项，外观设计专利5项。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未发生变化。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光珠

2013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002161� � � �证券简称：远望谷 公告编码：2013-034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2013年8月16日以邮寄、 传真、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2013年8月26日在公司T2-B栋会议室以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6

人，现场出席董事6人；公司全体监事列席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陈光珠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 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关于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

案》。

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请见公司同日披露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二、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201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专项报告全文请见公司同日披露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161� � � �证券简称：远望谷 公告编码：2013-035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2013年8月23日以书面方式发

出，2013年8月26日上午在公司T2-B栋会议室以现场举手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

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李自良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关于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

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

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13年上半年度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201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报告期内，公司严格遵照现行法律法规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公司董事会编制的

《公司201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 公

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监管执行情况良好，不存在违规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600866� � � �股票简称：星湖科技 编号：临2013-025

债券简称：11星湖债 债券代码：122081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星湖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材料公司")拟实施增资，经公司董事会七届十七

次会议同意，公司放弃该次对新材料公司的增资（详见2013年8月27日临2013-022《关于放弃对控股子公司

增资的公告》）。由于新材料公司的其他股东的实际控制人同为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该次增资后，

公司对新材料公司的持股比例将由增资前的51%下调至46.43%，虽仍为其第一大股东，但广新集团对新材料

公司有实际控制权，这将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动。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

引》的规定，公司放弃该次对新材料公司的增资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尽快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该事

项。

特此公告。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002074� � � �证券简称：东源电器 公告编号：2013-037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公司于2013年8月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

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8月27日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3年8月27日上午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3年8月26日15:00至2013年8月27日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技术中心三楼会议室（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十总镇振兴北路16号）。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孙益源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24名，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70,693,00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7.9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为70,

190,55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7.7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20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为502,45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1983%。

2、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

会议。

三、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关联方委托借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9,451,8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反对113,7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关联股东孙益源、邱卫东、吴强回避表决,未参与本次投票。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列席本次会议人员资格、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

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关于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600018� � � �股票简称：上港集团 编号：临2013-016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股票于2013年8月23日、26日、2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2、经公司自查及发函询问控股股东，公司董事会及控股股东确认截止目前及未来三个月内，不存在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

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的策划或意向。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2013年8月23日、26

日、27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经公司自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正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

宜；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经公司发函询问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截至目前及未来三个月内，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不存在对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

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的策划或意向。

3、2013年8月22日，商务部网站发布消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试验区"）已经国务

院正式批准。因为试验区相关方案的实施涉及部分法律规定的调整，国务院已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决

定。 试验区的总体方案将在完成相关法律程序后公布。 试验区的获批，将有效带动长三角地区出口加工、贸

易、服务产业的发展，并带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新一轮的发展，但短期内对本公司业绩的具体影响尚无

法估计。

4、公司将于2013年8月29日披露2013年度半年度报告。 报告编制过程中，公司严格按照规定进行了内幕

信息知情人登记，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相关内幕知情人不存在泄漏有关

内幕信息的情况。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在可预见的三个月内，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为公司选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002364� � � �证券简称：中恒电气 公告编号：2013-49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

浙江鼎联科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完成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事项，决定收购浙江

鼎联科通讯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具体内容详见2013年7月31日公司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咨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下同）上刊登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支付收购浙江鼎联科通讯技

术有限公司100%股权部分价款的公告》。

近日，浙江鼎联科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完成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

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体内容如下：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朱国锭"，公司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其他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8月28日

股票代码：000418� � 200418� � � �股票简称：小天鹅A� �小天鹅B� � � �公告编号：2013-22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没有提案被否决。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8月27日14:30分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本公司会议室

5、现场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柴新建先生

6、网络投票时间：2013年8月26日-2013年8月2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13年8月27日上午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3年8月26日下午15:00-2013年8月27日下午15:00。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代理人31名（代表股东46名），代表股份345,020,46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55%。 其中：A股股东及代理人30名(代表股东30名)，代表股份256,105,538

股,�占公司A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01％；B股股东及代理人3名（代表股东16名，2名代理人同时为

A股代理人），代表股份88,914,931股，占公司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54％。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5名（代表股东20名），代表股份312,174,4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9.36％。其中：A股股东5名（其中代理人4名，代表4名股东），代表股份223,259,502股,�占公司A股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57％；B股股东15名（代理人2名,代表15名股东，2名代理人同时也是A股股东

代理人），代表股份88,914,930股，占公司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54％。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26名，代表股份32,846,0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9%。 其中：A

股股东25名，代表股份32,846,036股,�占公司A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4％；B股股东1名，代表股份1

股，占公司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4、董事、监事、高管及律师出席或列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和列席会议的高管：柴新建、殷必彤、肖明光、张赵锋、周斯秀、叶永福、俞丽辉、

姜华方、杨晓文、叶德新、胡自强、毛志良；

出席会议律师：孟繁锋、孙磊。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结果

1、 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与美的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的关联交易议

案》

（1）总的表决情况：

本议案关联股东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TITONI� INVESTMENTS� DEVELO� -PMENT� LTD.�

回避表决。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共计91,507,184股，其中同意89,686,55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表决权98.01%；反对1,820,62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1.9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0%。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32,453,02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97.04%；反对990,947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2.9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57,233,535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98.57%；反对829,682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1.43%；弃权0股，占出席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2、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商标使用许可暨关联交易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本议案关联股东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TITONI� INVESTMENTS� DEVELO� -PMENT� LTD.�

回避表决。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共计91,507,184股，其中同意90,857,23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表决权99.29%；反对506,9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0.55%；弃权143,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

决权0.16%。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32,794,02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98.06%；反对506,947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1.52%；弃权143,0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43%。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58,063,216股， 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 反对1股， 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00%；弃权0股，占出席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3、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开展远期外汇交易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共计345,020,469股，其中同意344,405,05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

决权99.82%；反对190,61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0.06%；弃权424,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

权0.12%。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55,490,122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99.76%；反对190,616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0.07%；弃权424,8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17%。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8,914,930股， 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 反对1股， 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00%；弃权0股，占出席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00%。

4、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共计345,020,469股，其中同意344,405,05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

决权99.82%；反对190,61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0.06%；弃权424,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

权0.12%。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55,490,122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99.76%；反对190,616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0.07%；弃权424,8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17%。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8,914,930股， 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 反对1股， 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00%；弃权0股，占出席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0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孟繁锋、孙磊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024� � � �证券简称：苏宁云商 公告编号：2013-032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接到本公司控股股东张近东先生的通

知，获悉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权已经解除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张近东先生分别于2012年6月6日、2012年8月6日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合计31,350万股股份质押给北京国

际信托有限公司，以支持其全资子公司认购公司201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融资安排。鉴于相关融资已于

近期归还，张近东先生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该31,350万股股份解除质

押的手续。

截止2013年6月30日，张近东先生及其全资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223,987.7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30.34%，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张近东先生及其全资子公司具备良好的偿付能力，其股票质押担保事项均

正常履约，随着融资款项的按期归还，相应的股票质押担保将予以解除。

特此公告。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002004� � � �证券简称：华邦颖泰 公告编号：2013067

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3�年8月27日接到股东潘明欣先生通知，获悉：

2013年8月23日，潘明欣先生与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潘明欣先生将

其持有的公司股份13,0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580,732,770股的2.24%）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出资

方为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证券的初始交易日为2013年8月23日，回购交易日为2014年8月21日。

目前，潘明欣先生持有公司37,567,882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580,732,770股的6.47%，其中办理了股票质

押的股份数为29,800,000股（全部为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方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13%。

特此公告。

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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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922� � � �证券简称：佳电股份

公告编号：2013-29

2013 半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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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161� � � �证券简称：远望谷

公告编号：2013-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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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